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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避制度

第一条 为了避免评级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利益冲突，保障评级结

果的独立、客观、公正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回避是指因公司、信评委委员、评级从业人

员与受评对象存在利益冲突而不得承揽或参与该评级项目的情形。

第三条 公司及评级从业人员应保持形式和实质上的独立性和客

观性，确保评级不受委托人、发行人、投资者及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影

响。

公司非员工股东不得兼任评级总监。

第四条 公司及评级从业人员不得从事任何与评级活动存在利益

冲突的证券或衍生品交易。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、董事、监事及高级

管理人员、评级项目组成员及其直系亲属、信用评级委员会成员及其

直系亲属在开展证券评级业务期间，不得买卖受评级机构或受评级证

券发行人发行或提供担保及其他支持的证券或衍生品。

第五条 公司及评级从业人员不得有不正当交易、商业贿赂以及

同时向受评企业提供评级与咨询服务等影响信用评级质量的违法违

规行为。

第六条 评级小组成员不得连续五年为同一受评企业或其相关第

三方连续提供信用评级服务，自期满未逾两年的不得再参与该受评企

业或其关联企业的评级活动。

信用评级委员会委员担任评级小组负责人或成员的，不得作为该

项目的评审委员。

第七条 公司与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存在下列利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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冲突的，不得受托开展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：

1.公司与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为同一实际控制人

所控制；

2.同一股东持有公司、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的股份

均达到 5%以上；

3.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

间接持有公司股份达到 5%以上；

4.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受评级证券发行人或

者受评级机构股份达到 5%以上；

5.公司及其实际控制人在开展证券评级业务之前 6 个月内买卖

受评级证券；

6.中国证监会等监管部门或自律机构基于保护投资者、维护社会

公共利益认定的其他存在利益冲突情形。

第八条 评审委员、评级从业人员在开展证券市场资信评级业务

期间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向公司声明并回避：

1.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的股份

达到 5%以上，或者是受评级机构、受评级证券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；

2.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的董事、

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；

3.本人、直系亲属担任受评级机构或者受评级证券发行人聘任的

会计师事务所、律师事务所、财务顾问等证券服务机构的负责人或者

项目签字人；

4.本人、直系亲属持有受评级证券或者受评级机构发行的证券金

额超过 50万元，或者与受评级机构、受评级证券发行人发生累计超

过 50万元的交易；

5.中国证监会认定的足以影响独立、客观、公正原则的其他情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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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出现以下情形，公司及参与信用评级的人员（包括评级

小组成员和信用评级委员会委员）不得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相关信用

评级业务：

1.公司与受评企业或其关联机构存在足以影响信用评级独立性

的股权关联关系及开展评级业务前 6 个月内持有与受评对象相关的

证券或衍生品头寸；

2.参与信用评级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与受评企业或其关联机构

存在足以影响信用评级独立性的持股、受聘为高管或其他关键岗位以

及持有与受评对象相关的证券或衍生品账面价值超过 50万元人民币；

3.在开展信用评级业务期间，公司及参与信用评级的人员买卖与

受评对象相关的证券或衍生品；

4.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认定的足以影响信用评级机构或

人员独立、客观、公正立场的其他情形。

第十条 回避人员包括本人、家庭成员及有利益关联的员工。

第十一条 合规管理部负责审查评级业务合同是否存在上述规定

的回避情形。如果存在回避情形的，则公司不得受托开展该信用评级

项目，员工不得参与回避项目的评级或评审。

第十二条 公司董事、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以及评级从业人员发

生本制度规定的可能导致回避的情形后，应及时向合规管理部门提交

该事项的书面说明。

第十三条 公司评级总监和信用评级委员会主任委员根据申报情

况审核决定评级人员、报告审核人员、信评委委员等是否进行回避。

评级人员、报告审核人员和信评委委员在接受公司指派参与评级

项目过程中，发现存在本制度规定的回避情形的，亦应主动向部门负

责人说明，由公司评级总监或信用评级委员会主任委员决定变更人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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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凡存在前述需回避的情形，参与项目的所有人员及其

他员工均应主动向公司评级总监和合规管理部门负责人等申请回避。

第十五条 对于已开展的信用评级项目，在任一阶段发现上述需

回避情形时，即应立即中断评级行为直至消除回避情形或终止评级。

第十六条 公司合规管理部门对信用评级业务流程中本制度执行

环节的合法合规性进行检查，并负责处理投诉及与市场参与者和社会

公众的沟通交流，及时答复质询与疑问。

第十七条 有应回避情形而未主动申请回避的行为或有员工违反

本制度规定的，公司将根据情况对主要责任人的绩效考核成绩进行扣

分；情节严重的，可以并处降级或解除劳动合同。

第十八条 评级人员的违规行为对公司造成损失的，应根据过错

程度承担赔偿责任。

第十九条 本制度适用于公司全体员工。对评级业务过程中外部

专家的聘用亦参照本制度执行。

第二十条 本制度由公司办公会审定、解释和修订，并自下发之

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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